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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疼、反酸、恶心……这些常见的不适症
状，往往让人第一反应是“是不是吃坏了”“没
吃饱”或“吃太多”。但你有没有想过，有时候
真正让你“胃不舒服”的，可能不是食物，而是
情绪、压力？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逐渐揭示了我
们的大脑和肠道之间确实存在一条神秘的“隐
形通道”，它让情绪波动影响胃的功能，也让胃
的不适反过来扰乱情绪。

胃和大脑之间有一条“隐形通道”

胃真的能“听得见”我们的情绪。
2011年发表于《自然评论—神经科学》的

一篇综述指出，大脑和胃之间有一条双向通信
通道，被称为“肠—脑轴”，它的核心构成包括：
大脑的情绪调控中枢、肠神经系统（被称为“第
二大脑”）、自主神经系统（包括交感与副交
感）、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PA轴），以及
肠道激素和微生物代谢产物。

在这套系统中，胃和大脑之间的联系可谓
密切无间。情绪波动，如压力、焦虑或愤怒，会

激活大脑的杏仁核、前额叶皮质等区域，这些
区域通过交感神经和 HPA 轴迅速将“情绪信
号”传导到胃部，引起胃酸分泌、胃肠蠕动加快
或减缓、括约肌张力变化等一系列变化。

更有趣的是，信息并不是单向传递的，胃
也会“回话”。一篇基于跨学科的大量研究成
果的综述指出，胃里的感受器和肠神经系统能
感知化学物质、压力、疼痛等信息，然后通过迷
走神经将这些信号反馈到大脑。这种“上行通
道”会影响人的情绪状态、警觉水平，甚至决策
和记忆。

这种双向通道解释了很多常见现象：压力
大会导致胃痛、心烦意乱时食欲不振、情绪低
落时容易便秘，甚至“靠肚子感觉做决定”的直
觉反应，其实也可能是肠—脑通信在发挥作
用。

总的来说，大脑和胃之间的这条通道就像
一条双向高速路，连接着大脑和肠道。当你感
到情绪紧张时，大脑会通过神经信号把这些情
绪“传达”给胃，影响胃酸分泌、胃肠蠕动，甚至
引发胃痛、反酸、腹泻等不适。反过来，肠胃的
状态也会影响到情绪。比如当肠道菌群紊乱
时，可能让人情绪低落或焦虑。

压力下，胃真的会“变形”

当我们承受压力时，大脑不会独自受累，
肠胃往往是最早“出镜”的器官之一。别看胃
平时沉默寡言，一旦情绪紧张，它真的会在身
体里“变样”。

爱尔兰科克大学和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
的多个研究团队总结了急性与慢性心理应激
对胃的影响：

1.胃酸分泌异常
在急性压力下，大脑会释放一类叫作促肾

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CRF）的物质，它能直

接影响胃酸的分泌功能。这种紊乱可能导致
有些人压力大时胃酸过多，出现反酸、灼烧感，
也可能让另一些人分泌不足，影响消化。

2.胃蠕动功能的变化
压力激活的交感神经会分泌去甲肾上腺

素，抑制乙酰胆碱的释放，从而削弱胃肠平滑肌
的收缩力，让胃“懒”下来。胃排空变慢，食物滞
留更久，就容易觉得胃胀、消化不良。在一些动
物实验中，研究人员还发现压力会诱发结肠的
异常收缩，表现为排便频率增多甚至腹泻。

3.食欲受到影响
除了胃酸和蠕动，食欲也会受到压力“操

控”。在急性压力下，部分人会出现“食欲丧
失”，这是因为大脑优先启动应激通路，抑制非
紧急的摄食行为。而在慢性压力状态中，某些
人则可能出现“情绪性进食”，因为压力会影响
肠—脑信号通路中的饥饿激素与奖励机制，促
使人通过进食缓解情绪。

4.胃肠道出现“结构性变化”
如果压力是短暂的，身体还能自我调节；

但长期处于慢性压力下，胃肠道会逐渐出现
“结构性变化”，可能诱发胃呈现“内脏高敏感”
状态，在没有器质性病变的情况下出现胃痛、
胀气、恶心等不适。

如何保护我们的“情绪胃”？

第一，识别并正视压力源，规律作息、保持
适度运动和心理调节。

第二，增强对身体内部状态的觉察力。在
日常生活中，可以通过冥想、深呼吸训练等方
式提升这种身体觉察力，让我们更早觉察到身
体的“预警信号”。

第三，要照顾好肠道微生态。保持膳食均
衡、摄入富含膳食纤维与发酵食物，有助于稳
定菌群，从源头“调节情绪”。 本报综合消息

家长的“身高追逐战”到底有多火
女子购婚房买到“凶宅”楼栋

一审获赔50万元

近年来，国内儿科界流传着一则新数据：
在过去35年里，中国19岁青少年平均身高增
幅居全球前列，男孩猛增 8.1 厘米，达到 175.7
厘米；女孩增长6.1厘米，达到163.5厘米。孩
子们的身高，远超父母一代。但这份调查同时
显示，超75%的中国受访家庭认为，孩子“未达
理想身高”。这种不满意在医院和消费市场上
催生了一场愈演愈烈的“追高”热潮。

““身高门诊身高门诊””火爆火爆，，就诊量逐年走高就诊量逐年走高

周六下午2点多，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
华医院儿科，背着书包的学龄儿童进进出出。
小学一年级学生飞飞趴在一张治疗床上读着
小说《海底两万里》，他的腰上排着一圈小药
饼，正在进行穴位敷贴。这是广受家长欢迎的

“生长贴”，在医院进行的“大敷贴”一次需要20
分钟，“小敷贴”则可以带回家自行敷贴。

家长的“追高”热潮，在医院的数据上也
有直观体现。2022 年 8 月，上海中医药大学
附属龙华医院首开“身高管理及生长发育”专
病门诊，当时设置一周一个半天的专病门
诊。此后，就诊人次逐年上升，2023年的接诊
量为1500人次，2024年攀升到2200人次。如
果算上这一年其他身高相关专家的门诊量，
一年因身高就诊的孩子就达到4000人次。到
了今年，仅第一季度，该医院身高管理相关专
家、专病门诊已接诊近千人次。从本月开始，
为满足患儿和家长的需求，龙华医院儿科在
徐汇、航头两大院区的“身高门诊”增设至每
周三个半天。

家长追逐家长追逐““完美身高完美身高””，，医生医生““压力不小压力不小””

春天长个子，有依据吗？中医确实有“冬
储春发”之说，采访中，不少中医和西医也告诉
记者，家长带孩子看身高的就诊高峰原本在寒
暑假，但近年发生了变化，春天成为又一“追
高”高峰期。

龙华医院儿科医生万莉萍发现，此前，大
多数孩子的干预期在6岁左右，可如今两三岁
的幼儿也来了。

“不少家长认为，女孩身高最好不要超过
一米七，不然找对象困难，男孩则要一米八以
上，找对象、找工作的机会都会增加。”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陆
文丽与同事们做过一个小调研发现，现今上海
家长认为的“完美身高”是：女孩 169 厘米，男

孩180厘米以上。
多名医生表示，真有家长到门诊提出“要

让孩子长多少厘米”的具体目标，“对这样的要
求，我们压力很大”。

要知道，人体的最终身高是诸多因素共同
影响的结果，遗传因素对身高的影响占60%到
80%，后天因素约占20%到40%，包括营养、环
境、疾病、心理等。而医院开设的生长发育相
关门诊，实际上是面向生长发育存在缺陷的孩
子的，比如矮小症等。此外，还可能会涉及一
些罕见病。医生们估计，当前约半数就诊的孩
子，并不属于这些患者群体。

““厘米焦虑厘米焦虑””下下，，孩子留下终身遗憾孩子留下终身遗憾

不能接受“矮人一截”的家长，还在寻觅着
各种“拔苗”手段。

龙华医院儿科副主任石李发现，不少前
来问诊的家庭中，错误的“追高”方法一大
堆。“首先要搞清楚孩子为什么生长落后，须
先排除疾病因素。实际上，更多孩子长不高，
是因为平时运动量太少，或长期睡眠不足。
要知道，运动、营养、睡眠三大因素对生长发

育太重要了。这三点做好，不需要额外干
预。”石李还发现，不少孩子是“吃”出了问题，
比如，有家长长期给孩子吃人参、太子参、西
洋参等。

抱着希望孩子“高人一等”的心态，更有家
长在市场上寻求干预手段。从骨龄检测到生
长激素注射，相关产品市场份额逐年走高。以
生长激素为例，在我国已形成百亿市场格局。
有医生感慨，生长激素何尝不是家长们的“豪
赌”，动辄上万元的价格，需要每月注射。

对于来到门诊、希望给孩子注射生长激素
的家长，陆文丽总会婉拒，因为“超适应症使
用，会引发颅内高压、血糖紊乱乃至肿瘤风险
上升等副作用”。

即便如此，依然有少部分家长“走极端”，
在网上交流给孩子注射生长激素的经验，更有
甚者跨国寻求“断骨增高手术”。陆文丽接触
过手术失败回国的病例，直言“非常可惜”。

“这些孩子其实长得不矮，往往就因为差
了几厘米，没达到所谓的理想身高，家长就铤
而走险。”陆文丽说，一些家长陷入的“厘米焦
虑”，让孩子留下了终身遗憾。 本报综合消息

为什么压力一大就胃疼？

近日，据媒体报道，2023 年 9
月，一女子在北京购置了一套售价
708 万元的婚房。购房前，她多次
向北京某房产中介强调绝不考虑有
凶宅的楼栋。

然而，在支付了20万元定金和
14万余元居间费后，女子得知自己
购买的楼栋不久前发生过非正常死
亡事件。决定不再履行合约，并开
始维权。

2025 年 2 月，北京市海淀区人
民法院一审判决该房产经纪公司应
向女子支付50万元违约金，女子自
行承担 20 万元的定金损失及案件
诉讼费。目前，该公司不服判决，已
提起上诉。

法律实践中法律实践中““凶宅凶宅””如何认定如何认定？？

对此，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
李泽瑞律师表示，凶宅不是一个法
律概念，并无明确的定义，但是结合
传统文化和社会实践，可以简单总
结凶宅的两大特征：第一，房间内的
专有部分发生过死亡事件；第二，死
亡形式是非正常死亡，包括他杀、自
杀以及其他意外死亡的情形，不是
正常病亡、自然死亡等情形。

“不愿意购买凶宅，是人们日常
生活中趋利避害、追求吉利的正常
表现，因此，在房屋交易中，房屋是
否曾经发生过不幸事件，成为一个
关键信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
类信息会直接影响他们是否购买房
屋的决策。”李泽瑞介绍，凶宅买卖
一般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卖方恶意隐瞒房屋实
际情况，导致买方购买房屋。“此事
件中女子遭遇的就是这种情况，购
房前，她多次强调绝不考虑有凶宅
的楼栋。房产经纪公司却提供虚假
信息，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
重要事实，所以一审被判支付违约
金。”李泽瑞介绍，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
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意
愿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
裁机构予以撤销。卖家故意隐瞒关
键信息，导致买家误判，买家有权请
求法院撤销原购房合同。卖家应当
返还购房款，并对所造成的损失予
以赔偿。所造成的损失可能包括：
过户费、装修费等。

第二种是房屋买卖合同签订后
甚至过户后，正式交房前，房屋发生
不幸事件，导致买家希望解除合同，
退还费用。“这种情况下法院往往会
认为，虽然房屋结构没有发生损失，
但是仍然构成重大瑕疵，可以支持退
房。”李泽瑞介绍，此前杭州的一个案
例，一卖家在卖房后和买家商定返
租，双方签订合同，完成过户，约定一
年后交房。不幸的是在完成交房前，
卖家返租期间，其孩子在房间内非正
常死亡。法院一审支持了买家要求
退房并返还购房款的诉求。

怎样才能避免买到怎样才能避免买到““凶宅凶宅””？？

李泽瑞提醒，买房人在确定购
买二手房前，应向小区物业公司、
业主等了解房屋情况。同时，买房
时还需选择可靠度、信用度较好的
房产经纪公司，并在购房时将自己
的需求进行明确告知，防止中介机
构隐瞒事实进行交易。还要特别
注意的是，买房人应当对房屋是否
为“凶宅”以及其他购房硬性需求
在购房合同中进行明确约定，确定
违约责任，以便更好地保护自身合
法权益。 本报综合消息


